
2024年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文社科类）培养方案(全

日制)

一、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简介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

教育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教育现象和问题、揭示教育规律及其运用特征的学科，是在总结教育

实践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经过长期的研究积累而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其内容主要涉及人

的成长、发展与学习、教育活动的关系，学习和教育活动的开展与组织，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以及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规律等。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科自1981年开始建立，1998年获批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点，2005年获批

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学位点，2006年获教育学硕士一级学科授权；2011年获教育学博士一级学科

授权，同年获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点；2019年获批设立教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经过多年的建

设发展，逐步形成多学科相互支持和结合的发展态势，具有一支层次高、年龄结构合理的师资队

伍。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长期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和学校管理工作，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

的实践经验。

    我校心理健康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点依托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博士点和硕士点的基础建

设，秉承教育学院“卓越引领，智慧赋能，交叉融合，突出特色”发展理念，致力于培养深入了

解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模式和规律，特别是能够应用智慧教育的理念

和方法解决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高端应用型人才。

（一）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念、具有较强实践与创新能力的能够在基础教育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从

事心理健康教育等相关工作的高素质教育工作者。

具体要求为：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弘扬教育家精神，关爱学生；立德树

人，为人师表，恪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2.系统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扎实的教育专业和学科专业基础，了解教育专业和学科专业

前沿和发展趋势；了解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法律法规。

3.具有宽泛、扎实的现代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素养，掌握心理健康教育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

和发展动态，善于应用智慧教育的理念和方法解决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4.具备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能胜任相关的教育教学工作，包括：制定心理健康教育的规

划；开展日常的学校咨询与辅导工作；动员、协调并带领学校和社会相关支持力量促进学校的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并能在实践中做好心理健康教育相关不同类型岗位的科研工作。

5.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善于发现、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实践问题；能运用一种外

国语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把握专业领域最新发展动态。

6.身心健康；具有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二）培养方式
    有序组织开展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撰写等培养环节，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注重协同育人。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学习、实践和研究工作。根据培

养目标、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选择案例教学、项目式教学、小组合作等适切的教学方式方法。

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开展线上线下、课内课外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在教学中

注重实践与反思。



三、学制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专业学位类别（领域） 学制

教育硕士 2年

注：1.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最长修业年限在基本学制基

础上增加0.5年；

    2.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最长修业年限在基本

学制基础上增加2年。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是否必

修

课程层

次

备注

公共课

硕士至少7分

2700006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36 2

第一学期 第二学

期
必修 硕士

2700005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第二学期 必修 硕士

2400031 跨文化交际英语 32 2 第一学期 选修 硕士

2400041 学术交流英语 32 2 第一学期 选修 硕士

2200093 心理咨询专业人员个人成长 32 2 第一学期 必修 硕士

基础课

硕士至少3分

2200130 教育原理 32 2 第一学期 必修 硕士

450000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研究
16 1 第二学期 必修 硕士

领域核心课

硕士至少6分

2200095 课程与教学论 32 2 第一学期 必修 硕士

4500002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32 2 第一学期 必修 硕士

2200152 教育研究方法 32 2 第二学期 必修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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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必修环节

领域选修课

硕士至少14

分

2200134 团体心理辅导 32 2 第二学期 选修 硕士

2200137 科学与人文综合素养 32 2 第二学期 选修 硕士

2200071 教育哲学 32 2 第二学期 选修 硕士

2200139 正念与心理健康 32 2 第二学期 选修 硕士

4500013 学术论文写作 32 2 第二学期 选修 硕士

4500003 心理测量与评估 32 2 第二学期 必修 硕士

2200098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与教材研究 32 2 第二学期 必修 硕士

2200097 心理健康教育概论 32 2 第一学期 选修 硕士

2200100 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设计与实施 32 2 第一学期 必修 硕士

2200132 教育与社会心理学 32 2 第一学期 选修 硕士

2200133 心理咨询理论与实践 32 2 第二学期 选修 硕士

2200105 基础教育改革研究 32 2 第二学期 选修 硕士

2200103 学校心理咨询方法与技术 32 2 第二学期 选修 硕士

4500010 人工智能教育 32 2 第二学期 选修 硕士

2200087 教育学专题 32 2 第二学期 选修 硕士

4500009 教育大数据分析 32 2 第二学期 选修 硕士

3300001 教育技术学 32 2 第一学期 选修 硕士

2200138 教育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32 2 第二学期 选修 硕士

说明：

1．外语课：免修条件及选课原则见研究生院每年发布的英语免修条件及选课分级标准通知。

2．基础课：各专业学位类别自行设定基础课。

3．领域核心课：各专业学位类别（领域）根据培养目标确定核心课程，原则上应设置2门公共核心课，每个研

究方向设置1门核心课程, 核心课门数最多不超过8门。

4．领域选修课：可在全校专业课程库中选修。专业学位研究生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创新创业竞赛奖（三等奖及以

上，团队中个人排名为前三），可最多替代一门选修课，学分计2学分，成绩记85分。在导师指导下，硕士生根

据需要可选修本科生核心课程，课程如实记录成绩档案，但不计入硕士培养计划要求学分。

硕士总学分不低于30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需到基础教育学校或本校进行教育实践。教育实践的时间累计不少于

1学年（其中，校外集中实践不少于1学期），不满2年工作经历的研究生实践不少于1年，教育研

习应贯穿于实践教学全过程。教育实践具体要求：

1．校内实训（2学分）
学生在校期间至少要参加4次和科学与技术教育相关的学术报告和研讨，参加教学技能培训

和课例分析，从事教育教学专题研究活动等，经导师认定可获得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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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相关工作

 
2．校外实践（6学分）
    校外实践包括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等形式。 学生须提交教育调查报告和实

践总结报告各一份，通过后可获得6学分（其中，教育见习1学分、教育实习4学分、教育研习1学

分）。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各培养单位于每年8-10月统一组织进行，研究生应在完成主要课程学

习后参加考核。

 

    本类别对符合要求的硕士学位申请人授予心理健康教育硕士学位。

    具体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环节实施办法》、《北京理工大学学位

授予工作细则》。


